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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18〕第 28 号 

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事后

审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8.6亿元，其中处置长期股权

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6.6亿元，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

新计量产生的利得 1.6亿元，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

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,265.5万元。根据半年报，重大资

产和股权出售事项为出售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宜

化”）80.1%股权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处置日新疆宜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，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

生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。 

（2）新疆宜化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计量方法及结果，

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的计算过程。 

（3）半年报显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3

倍有余，全部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；以公允价值计量且

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期初和期末余额均

为 0。请说明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

的具体情况及其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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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今年 6月，你公司将新疆宜化 80.1%的股权过户至宜昌新发产

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昌新发”），目前持有新疆宜化 19.9%

的股权，你公司将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

项： 

（1）你公司是否在新疆宜化董事会或管理层派出代表，是否参

与新疆宜化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，新疆宜化的生产经营是否依赖

你公司的技术等，并结合前述因素，说明你公司将新疆宜化 19.9%股

权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以成本法计量新疆宜化 19.9%股权的原因，初始入账金额

及期末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。 

3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79.6亿元，其

中对新疆宜化担保额度为 4.9亿元，实际担保金额为 3.0亿元。在《重

大资产出售重组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中，你公司表示重组完成后，将

与宜昌新发及新疆宜化共同与相关债权人沟通，变更担保方式为你公

司和宜昌新发按照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提供保证担保；经与债权人协

商无法变更担保方式的，就你公司超出出资比例对新疆宜化提供的担

保，由宜昌新发以持有新疆宜化的部分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；新疆宜

化对于你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提供抵（质）押物作为反担保。请你公司

补充披露担保解决措施的进展情况，截至 6月 30日你公司是否存在

超比例提供担保的情形，宜昌新发和新疆宜化是否提供反担保措施。 

4. 今年 4月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

的预案，预计全年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及服务 7.2亿元，销售产品 1.3

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今年上半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，

是否达到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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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三十八条的披露要求，

如是，请在半年报中补充披露。 

5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存在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 4,000万元、

应付融资租赁款 2,972.2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两笔逾期款项的逾

期利息金额，一直未偿还的原因，逾期期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金额，

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、天津南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是否对你公司逾期行为提起诉讼或仲裁。另外，请你公司复核半年报

第 36页“九、公司逾期未偿还债项”填报内容是否正确，如否，请

及时更正半年报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年 9月 24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，

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9月 18日 

 

 

 


